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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山东省地方政府再融资一般债券
（五期）信息披露文件

一、债券概况

（一）基本情况

2025 年山东省地方政府再融资一般债券（五期）发行总额 54

亿元，为再融资债券，期限为 10 年，债券利息按半年支付，发行

后可按规定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和证券交易所债券市场上市流

通，债券到期后一次性偿还本金并支付最后一期利息。

表 1 2025 年山东省地方政府再融资一般债券（五期）概况

债券名称
债券期限

（年）

债券规模

（亿元）

2025 年山东省地方政府再融资一般债券（五期） 10 54

（二）发行方式

2025 年山东省地方政府再融资一般债券（五期）通过招标方

式发行。山东省财政厅于招标日通过财政部政府债券发行系统组

织招投标工作，参与投标机构为 2024-2026 年山东省政府债券公

开发行承销团成员。招标发行具体安排详见《山东省财政厅关于

做好山东省政府债券公开发行工作的通知》《山东省财政厅关于发

行 2025 年山东省地方政府再融资一般债券（五期）有关事项的通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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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募集资金投向说明

2025 年山东省地方政府再融资一般债券（五期），发行地方政

府再融资债券偿还存量债务。

二、信用评级情况

经山东省财政厅委托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

综合评定，2025 年山东省地方政府再融资一般债券（五期）信用

级别为 AAA。上述债券存续期内，山东省财政厅将委托上海新世纪

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每年开展一次跟踪评级。

三、地方经济状况

（一）中长期经济规划情况

山东省结合区域经济发展和本省实际情况，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

标纲要》等要求，制定了《山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和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在此基础上，山东省聚焦“走

在前，开新局”，坚定不移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塑强现代产业新优

势；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主动融入新发展格局；优先发展农

业农村，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奋力向海图强，开创经略海洋

新局面；统筹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发挥山东半岛城市群龙头作用；

聚力改革攻坚，加快构建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全面扩大高水平

开放，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筑牢高质量发

展支撑；加强公共服务保障，不断增进民生福祉；深入贯彻总体

国家安全观，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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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山东省实施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经济发展方式

转变取得实质性进展，经济文化强省建设步伐明显加快，综合实

力、国际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显著增强，人民富裕文明程度

普遍提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就得到进一步巩固。

（二）2022—2024 年山东省经济基本状况

表 2  2022—2024 年山东省（含青岛市）经济基本状况

项  目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87576.9 92068.7 98565.8

地区生产增速（%） 3.9 6.0 5.7

第一产业（亿元） 6296.5 6506.2 6616.9

第二产业（亿元） 34562.3 35987.9 39608.6

第三产业（亿元） 46718.1 49574.6 52340.3

三次产业结构

第一产业（%） 7.2 7.1 6.7

第二产业（%） 39.5 39.1 40.2

第三产业（%） 53.3 53.8 53.1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5.5 4.6 3.3

进出口总额（亿美元） 4812.4 4643.8 33806.20(亿元)

出口额（亿美元） 2880.8 2761.6 20811.6(亿元)

进口额（亿美元） 1931.6 1882.2 12994.6(亿元)

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33236.2 36141.8 37960.4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22110 23776 25257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49050 51571 54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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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年=100） 101.7 100.1 100.2

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上年=100） — — —

本外币存款余额（亿元） 146076.0 159927.0 173826.6

各项贷款余额（亿元） 123994.8 138667.3 151134.7

注： 2022 年、2023年数据来源为山东统计年鉴，2024 年数据来源为山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统计公报。根据我国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和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2023 年山东省地区生产

总值修订为 94206 亿元。

表 3 2022—2024 年山东省（含青岛市）财政收支情况（亿元）

                  时间

项目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全省 省本级 全省 省本级 全省 省本级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7104.10 232.73 7464.78 226.34 7711.74 237.97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2128.63 1190.47 12581.74 1033.89 13077.19 1131.56

转移性收入（含上年结转） 7075.58 4810.51 7408.46 4981.21 7641.76 4740.05

转移性支出（不含结转下年） 943.52 3701.02 1027.04 4001.65 973.66 4329.21

地方政府一般债务收入 1056.28 896.81 1334.89 1161.80 905.91 749.50

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872.84 102.31 1197.86 241.49 667.32 92.72

政府性基金收入 6080.87 69.85 4925.37 93.83 4832.12 84.99

政府性基金支出 9077.83 171.84 9790.27 182.51 9238.97 455.66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收入 4172.72 3629.89 4979.45 4355.74 6559.37 5741.97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还本支出 766.41 10.00 1465.59 9.00 1507.30 35.00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183.07 31.67 341.87 131.51 365.43 46.45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81.22 22.53 183.26 122.25 90.78 31.13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5396.25 29.23 4156.13 35.23 3972.53 1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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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

项目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全省 省本级 全省 省本级 全省 省本级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

的支出
4504.36 0.32 3841.76 3.38 3811.68 0.23

2024 年底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32811.38

2024 年底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35720.60

注：各年数据均为决算数

四、地方政府债务状况

（一）全省债务情况

截至 2024 年底，山东省（含青岛市，下同）政府债务余额

32811.38 亿元。山东省政府债务规模适度、风险整体可控。2024

年，山东省政府债务限额35720.60 亿元。

从资金投向看，主要用于保障性住房、市政建设、交通运输、

农林水建设、科教文卫、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等基础设施和公益

性项目建设，不仅较好地保障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推动

了民生改善和社会事业发展，而且形成了大量优质资产，大多有

经营收入作为偿债来源。

从未来偿还情况看，山东省政府债务期限较长且各年偿债比

例分布相对较为平稳。

从政府债务管控方面看，山东省坚持融资发展和风险防范并

重，多措并举管好用好政府债务资金，出台了《山东省人民政府

办公厅关于印发山东省政府性债务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鲁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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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2018〕219 号）、《山东省财政厅等5 部门关于做好政府专项债

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实施意见》（鲁财债〔2019〕50 号）、

《山东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山东省政府专项债券项目库管理暂行办

法的通知》（鲁财债〔2019〕52 号）、《山东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山东

省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的通知》（鲁财预〔2021〕

53 号）等文件，指导各级政府和部门积极推行“专项债券+市场化

融资”组合融资模式，积极用好专项债券作为重大项目资本金政

策，切实保障在建项目后续融资。加强专项债券项目库管理，加

快新增债券发行使用进度，强化专项债券资金监管，全面推进债

务信息公开。

（二）省本级债务情况

截至 2024 年底，省本级政府债务余额为 2507.09 亿元，政府

债务限额 2590.10 亿元。从未来偿还情况看，省本级政府债务各

年偿债比例分布相对较为平稳。

（三）山东省加强债务管理、防范债务风险的政策措施

山东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政府债务管理工作，按照中央统

一部署，围绕防控债务风险，研究制定了一系列加强政府债务管

理的制度办法，初步构建起涵盖“借、用、管、还”全过程的债务

管理新机制，有效发挥了政府债务对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

防风险的积极作用。

一是加强制度建设，规范政府举债融资行为。近年来，山东

省委、省政府先后出台一系列规范性文件，省财政厅制定了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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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配套文件，构建形成了全省政府债务闭环管理的制度体系，为

我省各级规范政府举债融资行为、全面加强政府债务管理、严守

债务风险底线指明方向、明确标准。同时，建立了政府举债融资

负面清单制度，明确列示政府违法违规举债行为，为政府举债融

资划出“红线”，筑牢债务风险防控的“防火墙”。

二是强化责任落实，健全风险防控工作机制。认真落实地方

政府责任，明确各级政府对本地区债务负总责；落实政府债务属

地管理责任，坚持政府债务“谁借谁还、风险自担”；落实财政部

门归口管理责任，健全政府债务跨部门联合监管机制，加强风险

评估预警；落实人大审查监督责任，严格审查政府举债重大建设

项目。同时，对政府债务实行动态监测，建立“红橙黄绿”风险提

示预警制度，完善政府债务风险事件应急处置机制，科学评估债

务风险，做到风险事件“早发现、早报告、早干预、早处置”。

三是强化源头管控，严格防范债务风险。为有效防止政府债

务累积，全面加强政府举债融资源头管控，实行新增政府债务事

前审批、政府举债融资负面清单等制度。规定市县政府举借政府

债务时要在坚持依法合规的前提下，进行财政可承受能力综合评

估；单独编制政府债务预算（计划），定期向同级人大报告政府债

务“借、用、管、还”情况，健全政府债务信息公开机制，自觉接

受人大和社会监督。

 山东省财政厅

 2025 年 11 月 18 日


